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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體系： 秘書（總務）

一、目的：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

    務提供弱勢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培養學生感恩心、回饋心及正確

    價值觀，鼓勵學生結合社區需求及資源，擴大服務能量，運用所學提

    升自我職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。

三、組隊方式：

  （一）以學校為單位組隊方式辦理，團隊之弱勢學生人數應逾百分之五

        十；其弱勢學生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      １、低收入戶家庭。

      ２、中低收入戶家庭。

      ３、特殊境遇家庭、遭遇困境家庭或清寒家庭（應檢具村里長證明

          或學校師長家庭訪問紀錄）。

      ４、身心障礙學生。

      ５、原住民學生。

      ６、新住民家庭。

  （二）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，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。

四、申請名額：每校最多二隊，每隊十人至二十人，且受服務人數應達服

    務人數二倍以上。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，不在

    此限。

五、服務期間：利用假期組隊辦理工讀服務，實際工讀期間（不包括起程

    及賦歸時間）為二週至六週，每日工讀時間以八小時為限。但經本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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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，不在此限。

六、服務內容：

  (一)社區教育服務。

  (二)職能專長之教導。

  (三)鄉土文化保存及推廣服務。

  (四)自然生態保育宣導及教育服務。

  (五)育幼、養老、教養機構服務。

  (六)協助推展學產基金業務。

七、補助金額：視預算及辦理績效酌予補助。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

    基金相關業務者，不在此限。

八、申請方式：學校依本部公告期限與規定，檢具申請表、企劃書及相關

    佐證資料提出申請。

九、經費使用原則：

  （一）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，依第二款至第四款與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

        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
  （二）經費請撥：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學校，應依核定之補助額度檢具領

        據，函送本部請款撥付。

  （三）經費收支處理：

      １、執行學校應以專帳登錄計畫經費收支，經費專款專用，不得移

          作他用。

      ２、計畫執行結束後，結餘款應依教育部補（捐）助及委辦經費核

          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。

      ３、執行學校應於服務結束後二個月內，備文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

          及成果報告書各一份報本部辦理核結。

      ４、原始支出憑證之保存及管理應依會計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專冊裝

          訂，備供查核。

  （四）計畫如有延期、變更或調整經費，應於事前備文報本部核准後始

        得執行之。

十、補助成效考核：

  (一)本部得視情況，於工讀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、專家前往訪視，並通

      知受訪視學校檢送詳細資料供本部參考。

  (二)學校應建立輔導機制，依計畫確實執行，其辦理成效列為本部次一

      年度補助參考依據。

  (三)學校未依計畫期限辦理、計畫執行不實、未提成果報告書、成果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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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
      效不彰或未於期限內辦理經費核結者，應繳回補助款，並列為爾後

      審查補助計畫之參據。

  (四)辦理成效績優者，由本部函請學校依權責就相關有功人員予以敘獎

      或公開表揚。
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辦理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，由學產基金預算項下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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